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請刊登於公布欄 

目                錄 

一、 廉政小叮嚀：貪官舞弊拒絕早，地震老小不怕倒。 

二、 洗錢防治宣導─一分鐘看懂洗錢防制宣導： 

宣導洗錢防制法跑馬燈文字 

1.洗錢防制法 106 年 6 月 28 日施行，提供人頭帳戶或擔任車手，均可能構

成洗錢罪，可處 6個月以上有期徒刑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2.金融機構落實開戶及交易之客戶審查程序，多一份關心，多一些瞭解，健

全臺灣金融環境，保護你我財產安全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3.出入境攜帶新台幣 10 萬元、人民幣 2 萬元、等值 1 萬美元之外幣、有價

證券、一定金額之黃金及物品，要誠實申報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

您。 

4.自 106 年 6 月 28 日起，洗錢防制法新增銀樓、代書、房仲、律師、會計

師、公證人從事特定交易時，也要進行客戶審查、申報可疑交易及保存交

易紀錄，行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關心您。 

(資料來源:內政部政風處) 

三、 廉政宣導(一)─日本公務員倫理規程禁止行為之例外： 

職員與具私人關係之利害關係人間，如依職務上利害關係之情況、私人

關係之建立過程及現況、其欲進行之行為，無招致國民對公正執行職務之疑

慮或不信任時，雖有前條第一項規定，得為該項各款規定之行為。職員無法

判斷是否有招致國民對公正執行職務有所疑慮或不信任時，應與倫理監督官

協談，並遵從其指示。職員因任命權者之要求成為特別職國家公務員等而離

職並繼續擔任特別職國家公務員後，繼而以該離職為前提被任用為職員時

(含擔任第一款之特別職國家公務員後，繼續擔任第一款以上之特別職公務

員， 繼而以該離職為前提被任用為職員之狀況)，為適用第一項規定，將該

項中之「職員之身份」改為「職員或特別職國家公務員等」。 

職員與因任職於相同部、局或機關或一同參加中央政府舉辦之研修或由

中央政府指派參加研修之關係與利害關係人一同用餐時，如係與含利害關係

人以外之多數人一同出席且負擔自己所需之餐飲費用者，雖有前條第一項規

定，仍得為之。 

四、 廉政宣導(二)─法務部廉政署公告資恐制裁： 



2 

 

法務部依資恐防制法第 5條公告資恐制裁名單，請各組室會及同仁及全

體榮民知悉，並請加強禁止對被制裁人員張永源及其擔任負責人之 KINGLY 

WON INTERNATIONAL CO.，LTD、PRO-GAAIN GROUP CORPORATION 等公司， 

相關訊息未於本家全球資訊網與家區內網。 

另請參考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第 1718 號制裁委員會制裁名單網站

(https://www.un.org/sc/suborg/en/sanctions/1718/materials)、法務部

洗錢防制及打擊資恐專區(http://www.moj.gov.tw/mp8003.html) 

(資料來源:法務部廉政署) 

五、 廉政宣導(三)─法務部廉政署未婚聯誼實施計畫： 

鑒於機關同仁平時公務繁忙，適婚同仁較缺乏適當機會認識異性朋友，

特規劃辦理未婚聯誼活動。藉舉辦聯誼活動方式，增進未婚同仁互動機會，

特訂定未婚聯誼計畫，此計畫詳細資料公布於本家全球資訊網與家區內網，

歡迎同仁自行查閱。   

六、 公務機密維護宣導─公務員應具備的保密素養： 

公務員平日在言行上，應建立維護國家機密安全及機關公務機密安全維護的

觀念，亦即個人應具備的保密素養。 

列舉如下： 

一、舉凡職務上不應知悉或不應持有之機密資料，應避免知悉或持有。 

二、文書之處理，不得隨意散置或出示他人。 

三、公務人員未得長官許可，不得任意發表職務上之談話。 

四、因受訓或參加會議獲得之機密資料，應保管於辦公處所，無保管必要者，

繳回原單位或銷燬。 

五、私人日記、通信、撰寫及著作，其內不涉及國家機密。 

六、派赴國外工作或進修，儘量減少私人紀錄。 

七、發現他人涉有危害保密之虞時，應加勸告，其不聽勸告或已 發生洩密

情事者，應立即向長官報告等。 

八、下班或臨時離開辦公室時，應將公文收藏於辦公桌抽屜或公 文櫃內並

即加鎖。 

九、發現承辦或保管之機密文書已洩漏、遺失或判斷可能洩漏、 遺失時，

應即報告所屬主管查明處理。 

(資料來源:桃園地方法院檢察所) 

七、 機關安全維護宣導─災害與關鍵基礎設施之關係： 

美國 FEMA 在關鍵基礎設施保護(Critical Infrastructure Protection, 

CIP)計畫中，將關鍵基礎設施分為 18 類，而台灣則分為 8 類(運輸、水資

源、警急救援與醫療、能源、資通訊、中央政府、高科技園區、銀行金融)，

各政府部門或國營事業體管轄之 CI，目前正逐步進行各類型 CI 受災後之

災損境況模擬，以提前進行保護與災害應變機制建立。如 1999 年 9 月 21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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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集集大地震，南投縣中寮超高壓變電所遭震損，加上高壓輸配電塔倒塌、

造成全台大停電，使得北部供電吃緊，尤其新竹科學園區損失最為慘重，甚

至影響全球科技產業零組件之正常供應。此外，2011 年 3 月 11 日東日本

大地震，因核電廠受到海嘯影響破壞，除了造成核災之外，亦使得電力無法

正常供應，導致日本關東區域輪流限電，影響災後緊急救助以及全日本的經

濟成長率，甚至是全球關鍵零組件的產業供應鍊。易言之，水源、電力、電

信與天然氣等維生線系統與各種交通路網系統等，為現今都市甚或國家社會

整體運作之基石，不論是恐怖攻擊或是天然災害，將可能導致 CI 無法正常

運作，並致使國家社會造成重大影響及巨大的損失。(本文引自防災科技研

究中心) 

(資料來源:新竹區監理所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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